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 2019—2022 年

教育部高等学校幼儿园教师培养等

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部属有关高等学校，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

九大精神，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培养造就党和人民满意

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，充分发挥专家组织对教师教育

改革的研究、咨询和指导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组建 2019—2022

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幼儿园教师培养等教学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教指委）。现将推荐新一届教指委委员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  一、性质与任务

教指委是教育部聘请并领导的指导高等学校教师教育工作

的专家组织，具有非常设学术机构的性质。主要任务包括：

（一）开展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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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。

（二）加强与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沟通协调，按照《普通

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、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

教育课程标准等，指导师范类专业建设，参与师范类专业认证及

专业设置的咨询工作。

（三）指导开展课程教学改革，推进优质课程资源建设和共

享，推广优秀教学成果。

（四）组织开展高等学校教师教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、

学术研讨和国际交流。

（五）承担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指导工作，形成卓越教师培养

质量年度报告，向教育部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。

（六）承担教育部委托的其他任务。

  二、组建方案

  （一）2019—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幼儿园教师培养等教

学指导委员会名单（见附件 1）。

  （二）各教指委设主任委员 1 人，副主任委员原则上不超过

3 人，委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20 人。各教指委设秘书长 1 人，

原则上在主任委员所在单位聘请，协助主任委员处理日常工作。

  三、委员组成

（一）高等学校从事教师教育工作的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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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

校（园）长、特级教师、正高级职称教师。

（三）行业、企业、科研院所等单位专家。

  四、任职条件

（一）高等学校专家的任职条件

   1.政治立场坚定，遵纪守法，能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

深刻理解高等教育和教师教育有关政策。

  2.学风端正，教学能力强、学术造诣高，教师教育工作经验

丰富。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应具有教授职称，其他委员应具有

教授或其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。

  3.熟悉教师教育规律和师范生培养工作，近五年来坚持为师

范生上课，专业建设负责人、教学名师、教学成果奖获得者、教

学改革项目负责人优先。

  4.组织协调能力较强，能够保证参与教指委工作的时间。

  5.身体健康。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5 周岁，主任委员、副主

任委员原则上不超过 60 周岁。教育部特聘教授（长江学者）、国

家特聘专家（千人计划专家）、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奖者等年龄

可适当放宽。

  （二）非高等学校专家的任职条件

  1.对教师培养工作有高度热情，在业内认知度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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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其他任职条件参照高等学校专家的任职条件。

  （三）主任委员及秘书长任职条件

  各教指委主任委员、秘书长原则上应为高校专家。

  （四）委员所在单位条件

支持委员在教指委的工作，能够为委员活动提供必要的人

员、经费、办公条件等支持。

五、推荐办法

  （一）各省（区、市）教育行政部门向我部推荐省属高校、

中小学和行业企业专家。每省（区、市）推荐同一教指委的专家

不超过 6 人（其中高等学校 4 人，中小学、行业企业 2 人）。

  （二）部属高等学校向我部推荐本单位专家，每所高等学校

推荐同一教指委的专家不超过 2 人。

  六、材料报送方式

2019 年 4 月 15 日之前，各省（区、市）教育行政部门、部

属高等学校将“教育部高等学校幼儿园教师培养等教学指导委员

会委员推荐表”（附件 2）和“教育部高等学校幼儿园教师培养

等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汇总表”（附件 3）纸质材料加盖推

荐单位公章后以公文形式报送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教师发展处，电

子版发送至 fzc@moe.edu.cn。

联系人：张国良 张春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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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010-66097953  010-66092049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大木仓胡同 35 号教育部教师

工作司教师发展处，邮编：100816

附件：1.2019—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幼儿园教师培养等教

       学指导委员会名单

     2.2019—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幼儿园教师培养等教

     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表  

     3.2019—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幼儿园教师培养等教

     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推荐汇总表

教育部办公厅

2019 年 3 月 27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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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1 日印发


